附件2

固阳县公路沿线及水源地附近三个集中坟墓区
绿化项目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殡葬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意见》《包头市殡葬管理条例》《包头市违建墓地专项整治成果巩固提升行动实施方案》《包头市违建墓地长效治理工作实施方案》文件要求，进一步改善乡村生态环境、提升镇容村貌，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此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绿水青山既要求优良的环境质量，也需要生态健康的保障。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对生活质量和居住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林业既是生态建设的主体，又是生态安全的保障，更是生态文明的标志，担负着改善生态和林产品供给的双重使命，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绿色纽带，在可持续发展中处于重要地位，在生态建设中处于首要地位，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处于基础地位。搞好林业建设、改善生态环境，对于提升城市品位、优化投资环境、扩大开放和招商引资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建设原则
1.坚持提质增效原则。种植高标准、高质量、见效快的树种，提升绿化品质和档次，充分发挥各个区域绿化的生态功能和环境效益。
2.坚持因地制宜、适地适树原则。绿化选择的树种将以乡土树种和种植培育技术成熟的树种为主，确保造林成活率。
3.坚持生物多样性和营造混交林的原则。绿化树种将选择乔灌、针阔等形式的搭配，避免因纯林引发林业有害生物的侵害，通过不断调整和完善树种搭配结构，达到树种相互依存、共同生长的良好环境。
（三）资金筹措方式和管理机制
1.资金筹措方式
政府投资。
2.管理模式
（1）坚持招投标制度下的林业监督管理，资金按照 4:3:3比例支付。
（2）加强督促造林公司抚育和管护，确保造林成活率。
二、目标任务
主要对固阳县G210兴隆远塔北侧坟墓区、明登转盘北侧坟墓区和水库南侧坟墓区通过种植补绿方式恢复生态植被，实现公路沿线及水源地保护区视野内看不到坟墓的目标。
三、项目投资概算
根据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按照国家投资标准进行测算,项目建设总投资2653.44万元。其中G210兴隆远塔北坟墓区投资322.64万元；明登转盘北侧坟墓区投资421.8万元；水库南侧坟墓区投资1909万元。（详见附表4）
四、建设内容
项目总绿化面积5490亩，其中G210兴隆远塔北侧坟墓区380亩，明登转盘北侧坟墓区510亩，水库南侧坟墓区4600亩。绿化树种以常绿树种结合乡土树种形式，主要为樟子松、榆树、果树等。
五、建设期限
项目建设期：2021年9月-2024年9月。
该项目将预计2021年9月底进行招投标工作，10月初进行常绿树种造林工作，2022年4月开始果树榆树造林工作，2022年7月至2024年9月进行后期浇水、除草、打药等各项抚育养护工作。
六、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
各部门、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开展坟墓区绿化的重要意义，切实把绿化工作作为当前一项重点工作来抓，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精心组织，统筹安排。要全面落实领导责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切实做好规划设计、宣传发动、组织实施、协调管理、政策落实等各项工作。
（二）强化舆论引导
充分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大力宣传报道坟墓区造林绿化工作，营造全社会支持、参与造林绿化的舆论氛围，形成全民重视、共建生态宜居城镇的良好局面。
（三）强化工作举措
坚持多元投入的原则，根据建设目标与任务，统筹安排坟墓区绿化项目。要高度重视坟墓区造林绿化规划设计工作，坚持以规划指导绿化建设。
（四）强化监督考核
各有关部门要在县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明确分工，强化责任，各司其职，加大造林绿化工作的监管力度，建立部门协调联动机制，密切配合、形成合力，确保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坟墓区绿化工作。

